证  明

经调查核实，               同志属初婚（再婚、复婚、离婚、丧偶），配偶姓名           ，       年      月结婚，其婚姻变动情况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享受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生育和收养子女情况：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死亡年月
	子女属性
	属性发生年月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本人提供证明材料：身份证□、户口簿（户籍证明）□、结婚证□、

离婚证明□、收养证明□、子女死亡证明□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）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注：此证明由村计生管理员或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调查核实人员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如实填写，申请人所提供和调查核实所取得的证明材料（已取得的在小方格内打“√”）要求附后，此证明随《申请表》一并报市人口计生局。

